
1 

证券代码：000068           股票简称：S 三星            编号：2007-64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以及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情况和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经过与流通股股东充分沟通，非流通股股东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公司股票将于 2007 年 10 月 18 日复牌。  

投资者在投票前，请仔细阅读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10 月 17 日刊登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上的《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说明书（修订稿）》及其摘要。 

 

一、董事会决议公告 

2007年 10月 8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方式发出“关于召开董事会四届五次临时

会议的通知”。2007 年 10 月 16 日，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五次临时会议在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6 名，李炳騋先生因公出差委托李兴洙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董事姜进炅先生因公出差委托李兴洙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陈杰平先生因公出差委托李秉心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董事

会会议由胡建平董事长主持。 

经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表决通过，同意对

以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及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方案进行调整（具

体调整内容见本公告“二、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情况”）。 

二、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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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7 年 10 月 8 日公告《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等相关文件后，公司董事会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热线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征

求意见等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地与流通股股东进行了沟通。在广泛听取广大流通

股股东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经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同

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部分内容作如下调整： 

原方案中对价安排为：“公司以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资本公积金和总股

本为基础，向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转增 3.1605 股；向公司部分非流通股东三星康

宁投资有限公司、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两家非流通股东每 10 股转增

0.1758 股。本次定向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从 785,970,516 股增加至 861,983,719

股，增加 10%；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由 560,970,517 股增加至 565,871,334 股，增

加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从 225,000,000 股增加至 296,112,385 股，每 10 股变为

13.16 股。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同时获得流通权。” 

现将上述对价安排修改为：“公司以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资本公积金和

总股本为基础，向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转增 4.6028 股；向公司部分非流通股东三

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两家非流通股东每 10 股

转增 0.2561股。本次定向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从 785,970,516股增加至 896,671,468

股，增加 14%；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由 560,970,517 股增加至 568,107,766 股，增

加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从 225,000,000 股增加至 328,563,703 股，每 10 股变为

14.60 股。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同时获得流通权。” 

除上述修改外，原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二、补充保荐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保荐机构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是在非流通股股东与流

通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沟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

础上形成的。对赛格三星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章的规定，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并不改变本保荐机构前次出具的保荐意见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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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充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发表补充法律意

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是非流

通股股东与股流通股股东沟通和协商的结果，所调整内容符合《管理办法》及《操

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调整已经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及《操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取得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正式批准，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暨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四、独立董事关于修改方案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进行了认真审议，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充分体现了非流通股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尊

重，更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内

容。本独立意见是公司独立董事基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修改所发表的意见，

并不改变前次意见。” 

五、附件  

1、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2、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修订稿）； 

3、补充保荐意见书； 

4、补充法律意见书；  

5、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修改方案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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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0 月 17 日 


